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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9年度國小「生活小小事，談情感」~ 

性別與情感融入各領域課程與教學工作坊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臺北市政府 109年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二） 臺北市 109年度國小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學校實施計畫。 

二、目標 

（一） 精進教師瞭解 12 年國教性別平等議題核心素養課程內涵及實施策略融入各

領域課程。 

（二） 增進性別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設計能力與創新教學，透過實做與研討方式，

相互學習以提升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教學品質。 

（三） 培訓本市性別平等教育種子教師，充實本市教學師資人才庫。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信義區永春國民小學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 

                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國民小學 

                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四) 協辦單位：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國民小學 

四、實施內容 

（一）邀請專家學者引導解讀 12年國教性別平等教育「情感教育」議題核心素養課

程內涵及實施策略。 

（二）進行性別平等「情感教育」議題融入各領域課程教學活動設計實做與經驗分享。 

（三）參與性別平等「情感教育」融入各領域課程教學設計成果發表會暨圓桌論壇。 

五、研習對象： 

 (一)臺北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依各領域指定之參加行政區學校，每校薦派 1位該

領域教師或輔導人員 1位參加。參加人員並核予公假派代，全程參與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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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7小時研習時數。 

  (二)各校除薦派教師參加指定之領域外亦得另行參加他領域之研習。 

六、辦理場次 

場次 
領域 

名稱 

承辦重 

點學校 
研習日期 講師 行政區 

研習 

地點 

1 國語 中山國小 
109/05/21(四) 

08:30-15:00 

臺北市立大學 

危芷芬教授 

各領域專聘講座 

中山區 

大同區 

萬華區 

中山 

國小 

2 健體 永春國小 
109/05/22(五) 

08:30-15:00 

臺北市立大學 

危芷芬教授 

各領域專聘講座 

松山區 

內湖區 

永春 

國小 

3 綜合 芝山國小 
109/05/29(五) 

08:30-15:00 

臺北市立大學 

危芷芬教授 

各領域專聘講座 

士林區 

北投區 

芝山 

國小 

4 藝術 河堤國小 
109/06/03(三) 

08:30-15:00 

臺北市立大學 

危芷芬教授 

各領域專聘講座 

中正區 

信義區 

南港區 

河堤 

國小 

5 社會 古亭國小 
109/06/05(五) 

08:30-15:00 

臺北市立大學 

危芷芬教授 

各領域專聘講座 

大安區 

文山區 

古亭 

國小 

七、課程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主題 主 持 / 主 講 人 

08:00-8:20 報到 承辦學校 

08:20~08:30 開幕式/研習課程介紹 承辦學校校長 

08:30-09:30 

專題講座 

12年國教性平議題核心素養與課程 

內涵 

麗湖國小 蔡素惠校長/ 

潭美國小 林碧雲校長/ 

永春國小 黃淑茹校長  

09:30-10:30 

專題講座 

「生活小小事，談情感」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案例探討 

市立大學 

危芷芬教授 

10:30-11:30 
性平議題案例融入領域教學活動設計

經驗分享 

各領域專聘講座 

分組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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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活動主題 主 持 / 主 講 人 

11:30-12:30 分組工作坊撰寫討論說明 
各領域專聘講座 

分組輔導員 

下午 

01:00-3:00 
自主工作坊_教學活動設計實作 

自行帶回分組進行 

 

教學活動設計請於次週

一中午 12:00前回傳承辦

學校，始核予本次研習時

數 7小時。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各場次研習日期前一週截止。 

九、報名方式： 

(一) 本研習由各承辦學校負責開班報名事項，採網路報名，參加研習人員請於報

名截止日前逕登入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網站（http://insc.tp.edu.tw）

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

辦理薦派報名。 

(二) 完成報名程序之人員，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應於研習前 3日告悉

承辦學校承辦人，並依程序辦理取消研習。 

十、研習注意事項： 

(一) 本研習為產出型研習，惟防疫期間當日所需進行之教學活動設計，由研習教

師自行帶回進行，並於研習結束次周一中午 12:00前，回傳承辦學校所設計

之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則本研習才算完整完成，由承辦學校核予研習時數 7

小時。 

(二) 因應疫情快速變化，及保障個人健康安全等考量，請配合以下防疫措施： 

1. 依「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及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規定，若學員

被認定「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14天內有發燒及呼

吸道症狀 或高風險國家旅遊史」等對象者，嚴禁報名參訓。 

2. 依本市「因應武漢肺炎臺北市政府活動辦理規範」，於國內疫情流行期間，

為保障「慢性病者、孕婦或其他免疫力較弱」等同仁健康，原則禁止該類人

員報名參訓。 

3. 防疫期間，請配合進入校園量體溫、噴酒精及全程配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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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合各校門禁管理，請參加研習教師佩戴識別證。 

(三) 因承辦學校腹地有限無法提供停車，請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愛惜地球資

源，響應環保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十一、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